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綱要及解說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係指事業單位為有效防止職業災害，促進勞工安全與健康，所訂定要求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與勞工安全衛生有關之內部管理程序、準則、要點或規範等文件，在實質上對員工具有強制的規範，但不可違反法令。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理第十二條之一規定，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訂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計畫。因此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是經由事業單位首長頒布，具有高於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位階旳文件，事業單位應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規定，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並無一定格式，謹依據一般組織管理經驗(如職災統計)、法令規定、風險評估結果、文獻資料及專家指導等，列舉以下各種管理規章之綱要，以供參考。

一、規章之結構如下：

（一）制定目的：制定規章所要達到之目的如降低職災、維護勞工安全與健康等。

（二）適用範圍：依規章所適用之相關人員、業務或工作場所等。

（三）規章內容：參考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種類及內容要點。

（四）權責單位：對規章有關業務有執行、督導權限之單位。

（五）奬懲：奬懲的標準及方式。

（六）相關表單及作業流程：規章所使用之相關表單位及需要之作業流程。

（七）頒布實施及修正：需經機關首長核准公告並有公告日期及文號。

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種類及內容要點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單位及權責。

2.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方法之作業流程及說明：

（1）風險評估流程圖製作。

（2）危害辨識表製作。

（3）風險評估表製作。

（4）決定危害控制方法。

3.風險評估審核。

4.風險評估管制。

5.風險評估檢討及修正。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應包括下列事項：

1.機械、設備或器具之購置、使用及管理單位及權責。

2.購置機械、設備或器具應有符合法令及勞工安全衛生具體規範，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3.機械、設備或器具的使用，應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及自動檢查辦法」實施規定項目之自動檢查。

4.危險性機械、設備應取得合格證之規定。

5.機械、設備或器具的保養、上油及維修等作業應採取相關的安全衛生措施。

6.機械、設備或器具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設置合格操作人員。

(3)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危害物質管理運作流程與組織：
（1）危害物質管理組織架構與權責。
（2）危害物質管理運作流程與說明。
2.危害物質通識計畫之訂定及內容：
（1）危害物質容器之標示。
（2）危害物質物質安全資料表之置備與修正。

（3）危害物質教育訓練。

3.危害物質清單之製作。

(4)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應包括下列事項：

1.有害作業環境測定運作流程與組織：
（1）有害作業環境測定組織架構與權責。
（2）有害作業環境測定運作流程與說明。
2.有害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訂定及內容：
（1）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

（2）作業環境測定項目及日期。

（3）作業環境測定機構及人員。

（4）作業環境測定紀錄。

3.有害作業環境測定之結果及採取措施。

4.有害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檢討更新。

(5)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運作流程與單位：
（1）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主辦單位與權責。
（2）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運作流程與說明。
2.成立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3.採取合適的評估方法。

4.評估結果應採取措施。

5.重新評估的時機。

6.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檢查機構審查，檢查合格，不得使勞工在該工作場所工作。
(6)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採購管理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採購及租賃契約內容應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具體規範，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2. 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及監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其契約內容應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並列為履約要件。
3. 符合安全衛生方面之要求可以辨識、評估及具體化到組織之採購及租賃說明書中。
4. 確保在採購貨物與接受服務之前，可符合法規及組織本身安全衛生要求之作法。
5. 確保在使用前可達成各項安全衛生要求之作法。

承攬管理應包括下列事項：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3.應就承攬人之安全衛生管理能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並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及原事業單位所定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 確保組織之各項安全衛生要求或至少相同之要求適用於承攬商及其員工。
5. 在評估和選擇承攬商之程序上包括安全衛生準則。
6. 確保作業開始前，組織與承攬商在適當層級建立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制。該機制應包括危害及其預防與控制措施之溝通。
7. 確保承攬商及其員工報告為組織工作時發生與工作有關之傷病、不健康和事件之作法。
8. 在作業開始前和作業過程中，對承攬商及其員工應提供必要之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危害之認知，及確認應有之教育訓練。
9. 定期監督承攬商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績效之作法。
10. 確保承攬商落實現場安全衛生管理之作法。
變更管理應包括下列事項：

1. 事業單位，於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應評估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
2. 與變更有關之人員均應被告知或接受相關之訓練。

3. 與變更有關之文件資料亦應一併檢討修正。

(7)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運作流程與組織：
（1）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組織架構與權責。
（2）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運作流程與說明。
2.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及內容：
（1）工作步驟。

（2）工作內容（工作要項）。

（3）安全衛生注意事項（重點）。

（4）作業圖解。

（5）相關災害事例。

（6）災害對策。

3.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修正。
(8)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實施自動檢查單位、人員之職責。

2.自動檢查項目及期限。

3.檢查方法。

4.檢查單位及人員。

5.自動檢查結果，記錄保存：
（1）檢查年月日。
（2）檢查方法。
（3）檢查部分。
（4）檢查結果
（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9)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應包括下列事項：

1.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及權責。

2.訓練教材。

3.課程表。

4.受訓人員名冊。

5.簽到紀錄。
6.課程內容。
7.安全衛生訓練相關證照資料冊。

(10)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單位及權責。

2.個人防護具之選用原則。

3.個人防護具之使用方法。

4.個人防護具之教育訓練。

5.個人防護具之清潔與消毒。

6.個人防護具之維護和管理。

7.個人防護具之領用紀錄。

(11)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應包括下列事項：

1.醫療衛生單位職責及醫師及護士之設置。

2.急救藥品及器材管理，合格急救人員之設置。
3.一般（特殊）健康檢查及一般（特殊）體格檢查及期限及保存年限。

4.實施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應建立健康管理資料，分級實施健康管理。

5.實施一般（特殊）健康檢查、一般（特殊）體格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後，採取下列措施：
（1）參照醫師之建議，告知勞工並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2）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勞工。
（3）將受檢勞工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6.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報告書，報備事項。

(12)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安全衛生資訊之負責單位。

2.安全衛生資訊來源管道。

3.安全衛生資訊之分享措施。

4.安全衛生資訊之運用方式。

5.安全衛生資訊運用績效。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依事業單位之潛在風險，訂定緊急狀況預防、準備及「應變之計畫」，並定期實施演練。)

應包括下列事項：

1.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組織：
（1）緊急應變組織架構與權責。
（2）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與設施。
（3）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說明。
2.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
3.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演練記錄(演練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狀況)。
4.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應包括下列事項：

1.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單位與流程：
（1）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單位與權責。
（2）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運作流程與說明。
2.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結果，採取的措施。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應包括下列事項：

1.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權責單位。

2.記錄與績效評估指標。

3.記錄與績效評估方法。

4.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